附件
全国经济普查条例修正案

（征求意见稿）

一、将第十条修改为：“经济普查的行业范围包括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所有行业。”
二、将第十一条修改为:“经济普查采取全面调查的方法，以抽样调查为辅助，充分利用行政记录。”
三、将第二十四条第一款修改为：“各级经济普查机构应当按照清查形成的单位名录，组织做好经济普查表的发放、收集、审核、录入和上报工作。”
四、将第二十六条第三款修改为:“地方各级经济普查机构按照国务院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统一要求和标准进行数据处理，并上报经济普查数据。”
五、将第三十二条修改为:“各级经济普查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依法对在经济普查中所知悉的国家秘密和经济普查对象的商业秘密、个人信息，履行保密义务。”
六、将第三十六条第二款修改为:“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有前款所列违法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个体经营户有前款所列违法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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